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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平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塞拉利昂组合 

2009 年 6 月 10 日 
 
 
 

建设和平委员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高级别特别会议的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共同主持了建设和平委员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

的一次高级别特别会议。这次会议聚集了会员国、联合国和民间社会的高级代表。 

2. 特别会议的首要目标是，在政治上支持执行《政党联合公报》，认可塞拉利

昂政府的改革纲领为指导今后所有的国家和国际发展努力的核心战略文件，支持

把联合国塞拉利昂联合设想作为一个建设和平的新颖和创新办法，为其实施调动

财政资源，加强协调一致的国际支持，根据《联合公报》和《改革纲领》，在即

将召开的塞拉利昂问题协商小组会议之前，推进塞拉利昂的巩固和平努力。 

3. 特别会议强调了以下各点：自从 2002 年长达十年的内战结束以来，塞拉利

昂在实现和平、安全和民主治理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仍亟需国家

领导人和国际社会不断给予支持，以消除冲突根源，化解新出现的对塞拉利昂巩

固和平工作的威胁。 

4. 特别会议尤其商定以下结论和建议： 

 (a) 《政党联合公报》。建设和平委员会赞扬塞拉利昂总统、主要政党领导

人以及全体塞拉利昂人于 2009 年 4 月 2 日通过《联合公报》。《联合公报》不仅

成功结束了突然爆发的政治暴力和不宽容，而且还指明了国家民主和平发展的前

进道路，概括了关于加强关键的民主体制和国家政策的更广泛的多党共识。在《联

合公报》中，塞拉利昂不仅阐明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文件，突出本国的和平努力，

而且还为处于类似情况下的其他国家预防和解决冲突树立了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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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建设和平委员会同样赞扬塞拉利昂总统和主要政党领导人在签署《联合

公报》之后，采取许多令人鼓舞的和解与对话步骤。委员会赞扬《联合公报》签

署后，塞拉利昂宗教间理事会和记者协会、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努力在全国各

地促进和平与稳定。委员会特别感谢“和平艺术家”做出值得称赞的努力，通过

音乐，向塞拉利昂青年传播和平和容忍的信息； 

 (c) 建设和平委员会还敦促所有政治利益攸关方落实《联合公报》的文字和

精神。委员会特别期待着正在准备的独立审查和调查的结果，其目的是调查 2009

年 3 月的事件。委员会敦促所有各方一起努力，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塞拉利昂的国

家和民主机构，首先是议会、司法机构、选举委员会、政党登记委员会、人权委

员会、媒体委员会和安全机构，包括塞拉利昂警察。建设和平委员会强调，需要

建立多党共识，化解青年失业方面的紧迫挑战，克服任何区域差异，打击非法毒

品贩运，并在非洲建立一个属于第一批的独立公共广播公司； 

 (d) 建设和平委员会呼吁其成员国和塞拉利昂所有发展伙伴，特别是联合国

塞拉利昂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联塞建和办)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协助塞拉利昂

国政府、政党、地方行政当局和各民间社会组织实施《联合公报》。在这方面，

委员会欢迎建设和平基金紧急窗口迅速拨款 180 万美元，支持执行《联合公报》

中的各项协定； 

 (e) 政府的《改革纲领》。建设和平委员会欢迎 2009 年 5 月 20 日由科罗马

总统启动的政府的《改革纲领》——塞拉利昂第二个减贫战略。《改革纲领》是

一个国家增长、经济发展和巩固和平的强有力框架，指明了国家行动和国际支持

的方向； 

 (f) 建设和平委员会注意到《改革纲领》大力强调经济增长和优先重视农业、

能源和道路基础设施发展，认为这是促进私营部门，创造就业机会和促使经济持

续增长的必要先决条件。此外，委员会还欢迎《改革纲领》强调善政、法治、人

权以及和平与安全是和平、可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委员

会支持《改革纲领》承诺确保巩固和平，方法是改善国家安全，改革公共部门，

执行国家反腐败战略，改善诉求司法和享受人权的情况，促进积极的态度转变。

委员会还注意到塞拉利昂政府关于建设牢固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政策，并注

意到促进积极的态度改变是《改革纲领》一个有机、重大的主题； 

 (g) 建设和平委员会呼吁其成员国和所有国际伙伴接受《改革纲领》，将其

作为不仅将确定塞拉利昂国家机构今后工作，而且还将指导塞拉利昂国际合作伙

伴今后所有工作的核心战略文件。为《改革纲领》调集所有国际支持，将是一个

重要步骤，用于逐渐拟定的各项战略的精简和重点重新调整，并将增进国家所有

权，提高国际发展援助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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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建设和平委员会呼吁其成员国和塞拉利昂的所有发展伙伴重新调整各

自的援助方案，支持《改革纲领》。此外，委员会敦促所有成员国和国际伙伴保

持和增加对塞拉利昂的财政支持，与塞拉利昂政府携手筹备定于 2009 年 11 月 18

日在伦敦举行的协商小组会议； 

 (i) 联合国塞拉利昂联合设想。建设和平委员会欢迎完成联合国塞拉利昂联

合设想，认为这是联合国对执行政府《改革纲领》的贡献。委员会赞扬联塞建和

办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联合设想中阐述的建设和平的新颖和创新办法。委员会

特别赞同联塞建和办的政治任务与在塞拉利昂工作、构成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联

合国 17 个机构的各项发展和人道主义任务合并起来； 

 (j) 建设和平委员会表示支持计划按照塞拉利昂联合设想5个优先领域而执

行的 21 个方案。委员会还祝贺联塞建和办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采取一致办法，

共同管理区域外地办事处，促进有效的外联举措，经管战略办公室，管理若干支

助服务。委员会敦促其成员国和所有国际伙伴支持联合设想； 

 (k) 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呼吁各成员国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资助构

成塞拉利昂联合设想的方案、项目和活动。委员会欢迎建立一个多方捐助者信托

基金，以支助联合设想，将其作为一个有效工具，最大限度地提高方案协调和援

助实效。委员会呼吁所有成员国向信托基金捐款，尤其呼吁无当地代表的非传统

捐助者考虑利用该信托基金，作为帮助促进塞拉利昂和平与稳定的有效手段； 

 (l) 建设和平委员会今后的参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塞拉利昂的参与，将继

续遵循国家所有权，相互问责和持续的伙伴关系等核心原则。委员会将加倍努力，

加强对话，扩大捐助基础，并加强塞拉利昂与其国际合作伙伴的关系。委员会也

将继续提供战略指导和寻找机会，持续不断地支持得到塞拉利昂建设和平基金支

持的关键项目； 

 (m) 建设和平委员会回顾了2007年12月塞拉利昂政府和建设和平委员会通

过的“建设和平合作框架”，决定根据《改革纲领》调整今后参与塞拉利昂事务

的工作。委员会特别将把重点放在《改革纲领》中提出并在“建设和平合作框架”

中突出的如下建设和平优先事项上：促进善治和法治；打击非法贩运毒品活动；

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在处理其余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和新出现的对和平与安全的

威胁时，委员会将继续主张加强次区域合作，包括加强次区域机构，如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和马诺河联盟，以及促进两性平等和人权。本文件将构成建设和平委

员会今后参与塞拉利昂工作的基础； 

 (n) 为了审查塞拉利昂巩固和平进程和执行《改革纲领》中建设和平内容方

面取得的进展，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塞拉利昂政府将每 6 个月召开一次正式会议。

会议将监察上文确定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落实的进展情况，让国际社会重视需要

进一步行动的优先事项，就如何克服新出现的威胁和挑战的问题向所有有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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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建议和咨询意见，为《改革纲领》和联合国塞拉利昂联合设想调动更多的

技术和财政支持，从塞拉利昂的经验中借鉴好的做法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按照塞

拉利昂政府与国际伙伴充分协商编写的塞拉利昂进度报告，在《改革纲领》监测

和评价框架内，筹备审查会议。委员会还鼓励联塞建和办和国家工作队支持政府

的努力，以精简现有的报告程序，并制定具体的基准，以监测实施《改革纲领》

的进展情况； 

 (o) 建设和平委员会重申，它决心坚持不懈地支持塞拉利昂巩固和平的努

力，以求建设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未来。 

 


